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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在关联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

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控发展”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审慎核查，

就顺控发展 2021 年度在关联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事宜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副总裁周乘东担任广东

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顺德农商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顺德农商行为公司关联法人。为提高闲置募集

资金的利用效率，公司 2021 年度将视情况需要在顺德农商行办理现金管理业务。

同时，因日常经营需要，公司 2021 年度亦在顺德农商行办理日常存贷款等业务。

因此，公司在顺德农商行办理的存贷款等业务构成关联交易，预计 2021 年度在

该行发生的每日最高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 17,800.00 万元，2021 年度在顺德农商

行每日最高存款额度不超过 80,000.00 万元，每日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 6,668.00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预计发

生金额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接受关联

方提供金

融服务 

顺德农商

行 

每日最高现

金管理额度 

参考市场

价格 

每日最高现金管

理额度不超过

17,800.00 万元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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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预计发

生金额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每日最高存

款额度 

参考市场

价格 

每日最高银行存

款额度不超过

80,000.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银行存款余

额为 39,319.10

万元 

2020 年末银

行存款余额

为 27,831.93

万元 

每日最高贷

款额度 

参考市场

价格 

每日最高贷款额

度不超过

6,668.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31

日银行贷款余

额为 6,668.00 万

元 

2020 年末银

行贷款余额

为6,668.00万

元 

（三）上一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0 年发生金额 

2020 年预计

金额 

披露日期索

引号 

接受关联

方提供金

融服务 

顺德农商行 

每日最高现

金管理额度 
0.00 — 

 

不适用 

每日最高存

款额度 

2020 年末银行存款余额为

27,831.93 万元 
— 

每日最高贷

款额度 

2020 年末银行贷款余额为

6,668.00 万元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顺德农商行 

法定代表人：姚真勇 

注册资本：508,200.420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二）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三）办理国内外结算；（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五）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六）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七）从事本外币同业

拆借；（八）从事银行卡（借记卡、贷记卡）业务；（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十）提供保管箱服务；（十一）结汇、售汇；（十二）外汇汇款、外币

兑换；（十三）外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十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及其他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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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和居委会拥翠路 2 号 

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副总裁

周乘东担任其董事，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二）条的规

定，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2020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34,279,657.52 万元、净资产 2,909,207.50 万元；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 431,270.49

万元、净利润 188,227.26 万元。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人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中，顺德农商行将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存贷款服务及现金

管理业务。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根据日常经营的需要签订协议，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交

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确定相关存贷款利息和

现金管理业务收益标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公司与顺德农商行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的需要。 

（二）交易的公允性。交易双方遵循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根据市场

情况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和结算方式，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对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上述

关联方亦不存在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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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度在关联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额度的预计的议案》中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补充预计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

对公司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任何依

赖，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补充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而产生，

属于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常市场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

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系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

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

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3、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情况无异议。 

4、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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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在关联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海明                        黄钦亮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在关联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三）上一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